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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觀光局 函
地址：10694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290號9

樓

聯絡人：許俊傑

聯絡電話：02-23491500#8228

傳真：02-27739298

電子信箱：jae8228@tbroc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觀業字第1083002879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。請至本機關附件下載區下載。網址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

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，網頁左方公文附件下載區， 識別碼：CVBVK2OR 

(315080000H108300287904-1.odt、315080000H108300287904-2.pdf、

315080000H108300287904-3.odt、315080000H108300287904-4.pdf、

315080000H108300287904-5.odt、315080000H108300287904-6.pdf、

315080000H108300287904-7.odt)

主旨：訂定「交通部觀光局獎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推動擴大國

旅秋冬遊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實施要點」，並自中華民國

一百零八年九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為因應陸客來臺旅遊市場快速變動並持續擴大國民旅

遊市場規模，今年下半年(9月至12月)，本局研提「擴大秋

冬國民旅遊獎勵計畫」，以推升國民旅遊內需消費，促進

旅遊所需的「食、宿、遊、購、行」整體關聯產業發展，

特訂定旨揭要點，並自108年9月1日至12月31日止實施。

二、有關重點摘要如次：（請參閱要點規定）

(一)「獎勵旅行業包裝國內團體旅遊行程」：訂定「交通部

觀光局輔導旅行業推廣擴大國旅秋冬遊補助要點」。

１、獎勵對象：舉辦國內團體旅遊至全臺各縣市(含離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080293125

■■■■■■城觀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8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2 附件隨送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4 頁

之合法設立旅行業者，每家旅行社以總數申請30團為

限。

２、基本團體旅遊獎勵條件及內容：旅遊天數須在2天1夜

以上、每團需有本國籍國人旅客10人以上，獎助旅行

業以旅客每人每日新臺幣(下同)500元計算，每團最高

獎助3萬元。

３、第一類加碼團體旅遊獎勵條件及內容：鼓勵團體旅遊

行程安排至觀光局公布「小鎮漫遊年」之小鎮、入住

星級旅館、觀光工廠行程、休閒農場行程、部落心旅

行行程、環境教育設施場所、樂齡族旅遊(60歲以上)

及企業員工旅遊，每團需有本國籍國人旅客15人以

上，獎助旅行業以旅客每人每日新臺幣500元計算，每

團最高獎助5萬元。

４、第二類加碼團體旅遊獎勵條件及內容：鼓勵團體旅遊

行程安排前往離島(金門縣、連江縣或澎湖縣)團體旅

遊或旅遊天數若為3天2夜以上，獎助旅行業以旅客每

人每日新臺幣1,000元計算，每團最高獎助7萬元。

(二)「獎勵觀光遊樂業入園優惠活動」：訂定「交通部觀光

局補助十二歲以下兒童優惠入園活動實施要點」。

１、獎勵對象：優惠對象為本國十二歲以下國民，補助對

象為觀光遊樂業。

２、獎勵內容：本國十二歲以下國民於補助期間，至參與

本獎助之觀光遊樂業園區旅遊者，可享有免費入園一

次。

３、觀光遊樂業申請獎助費用，每位優惠對象不得超過業

51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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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之十二歲以下票價，且最高不

得超過350元。

(三)「獎勵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活動」：訂定「獎助直轄市

及縣(市)政府推動擴大國旅秋冬遊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

實施要點」。

１、獎勵對象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辦理鼓勵國人於當

地留宿之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措施者，得向觀光局申

請獎助。

２、獎勵內容：

(１)基本方案：獎助對象為本國國民(每一身分證字號

限使用一次)，於獎助期間的周日至周五入住有參

加優惠活動的旅館或民宿，住宿一個晚上一個房間

可依實際住宿房價折抵1,000元。

(２)離島加碼方案：於獎助期間不分平假日入住有參加

優惠活動的旅館或民宿，住宿離島一個晚上一個房

間可依實際住宿房價每位國民(依身分證號)可個別

多使用一次折抵1,000元(基本方案須先使用)。

(四)「獎勵公協會辦理觀光優惠活動」：依「交通部觀光局

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補助機關（構）團體辦理觀光

活動或計畫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１、獎勵對象：旅行業公協會、旅宿業公協會、觀光遊樂

業公協會或相關公協會。

２、獎勵內容：獎勵各相關公協會辦理擴大秋冬國民旅遊

觀光優惠活動。

３、申請方式：旅行業公協會提案由本局業務組受理申
30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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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，旅宿業公協會由本局旅宿組受理申請，觀光遊樂

業及各地方觀光相關公協會則由本局國民旅遊組受理

申請。

三、檢附「交通部觀光局輔導旅行業推廣擴大國旅秋冬遊補助

要點」、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十二歲以下兒童優惠入園活

動實施要點」、「交通部觀光局獎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

推動擴大國旅秋冬遊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實施要點」及

「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補助機關(構)團

體辦理觀光活動或計畫相關作業規定暨經費申領作業表

件」規定，或請逕自上網於本局行政資訊系統（網址：

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）查詢及下載使用。

四、請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及相關公協會惠予轉知所屬會員業

者踴躍參與擴大國旅秋冬旅遊活動，以提振當地觀光產業

收益。

五、副本抄送未設公會地區之旅行業者，請參考旨揭要點補助

規定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、台灣觀光遊樂區協會、各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各旅行商業

同業公會、各民宿協會

副本：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、未設公會地區之旅行社、本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

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

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馬

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

處、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

區管理處、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(均含附件)07


